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所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之指導教授確認單 
 

組別：□食品科技組    □保健食品組 

姓名 學號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關係 

 
 
（可空白） 

    年 月 日   

現在住址  
電 

話 

住家  

永久住址  
行動 

（必填） 
 

電子信箱 

（必填） 
 

 

 

指導教授：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請在指導老師同意並簽名後，交回食品系辦公室登錄。 

2. 每位指導老師以指導2位碩士班研究生新生為原則。 

3. 並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教師指導碩士班研

究生要點」第6點「請老師與研究生先行面談溝通後，由

老師在七月三十一日前至系辦公室登記願指導學生之優先

次序，以便八月一日作為分配研究生之參考。」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所）教師指導研究生要點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七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十一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十七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 本所專任教師級職為助理教授以上或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得指導碩士班

研究生；副教授以上或獲有博士學位五年以上之助理教授，得指導博士班研究生。進修

中之老師不指導研究生。 

2. 老師指導每學年度入學之碩士班研究生以二名為原則，是權利也是義務。若碩士班研究

生人數多於願意指導碩士班研究生老師之人數，有意願之老師可增加指導碩士班研究

生。 

3. 每位老師每年指導博士班研究生以一位為原則；當年未分配博士班研究生之老師，次年

得優先分配博士班研究生。 

4. 與本校外系老師或外校老師共同指導研究生，共同指導老師需符合第一點之規定或相當

之級職。研究生研究之題目須符合食品相關題目或研究內容與實驗方法與本所領域相

近。如有爭議，則由系主任召開系教評會討論決定之。 

5. 研究生擬更換指導教授時，請填寫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如附件一)。程序如下，(1). 

先經原指導教授同意，(2). 再經系所主任同意，(3). 最後經擬前往實驗室之指導教授

同意。完成更換指導教授之手續，並送系辦公室備查。 

6. 請老師與研究生先行面談溝通後，由老師在七月三十一日前至系辦公室登記願指導學生

之優先次序，以便八月一日作為分配研究生之參考。 

7.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